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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一）验收背景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

各项生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挖损、压占、污染等人为活动往往

造成了土地的损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及时地对损毁土地进行恢复利用

或恢复改善生态环境，2011年 2月 22日国务院第 145次常务会议通过

了《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号），同年 2011

年 3月 5日，国土资源部公布施行了《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

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号），要求各地国土资源部门在

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严把土地复垦关，使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管理

法规政策落到实处。2016年 3月 22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公布实施《广

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6〕

35号），明确规定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届满时，复垦义务人应在规定时间内，

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履行复垦义务。县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临时用地复

垦的监督管理和组织验收工作。

（二）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 5月，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借地手续，向鹤山市粤

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使用临时用地，并签订临时用地使用合同。

2021年 6月，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粤国土资利用发〔2016〕35号）要求，编制《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

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场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以下简称“复垦方案”）。

2021年 6月，复垦方案通过评审论证，随后用地单位足额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

2022年 6月，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与鹤山市一八工程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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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和鹤山市粤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沟通协商并获得同意的基础上，开

始进行复垦工程建设。

2023年 9月，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确认临时用地复垦地块工

作完成情况，核实复垦前后的土地利用类型和面积变化情况、复垦前后权

属调整情况、复垦后土地质量情况和后期管护措施落实情况；对土地使用

权、土地所有权人及相关权益人进行调查，在充分确认各方意见后，随即

编制本验收报告。

（三）工作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7月 2日修订，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自 1998年 1月 1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2017年 7月 16

日起施行）；

（5）《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 12月 22日发布）；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8月 29日颁布，2002年 10月

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通过，

自 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8）《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 3月 12日国务院令第 592号）；

（9）《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2年 12月 11日国土资源部第 4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过，

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

2、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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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1988〕

166号）；

（2）《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9

号）；

（3）《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6〕225号）；

（4）《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7〕81号）；

（5）《关于加强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工作的通知》（建工函〔2007〕

74号）；

（6）《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

通知》（财综〔2011〕128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

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19号）；

（8）《印发广东省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府

办〔2008〕74号）；

（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粤国土资利

用发〔2016〕35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

2号）；

（11）《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临时用地审批和复垦工作的

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1〕1354号）。

3、技术标准和规范规程

（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3）《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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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整治项目制图规范》（TD/T1040-2013）；

（5）《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13）；

（6）《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7）《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130-2014）；

（8）《防洪标准》（GB50201-2014）；

（9）《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192－2015）；

（10）《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1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2）《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2018）。

4、其他相关资料

（1）《鹤山市 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2）其他相关规划和资料等。

（四）主要计量单位

本报告所涉及到的主要计量单位具体见下表。

表 1-1 主要计量单位表

序号 名称 计量名称 计量符号

1 面积 公顷；平方米；平方公里 hm2；m2；km2

2 数量 口；株；吨；千克 口；株；t；kg

3 长度 米；公里 m；km

4 体积 立方米 m3

6 单价 万元/公顷；元/立方米 万元/hm2；元/m3

7 金额 元、万元（人民币） 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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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鹤山市一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因省道 S270 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

程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共和镇平汉村 3.2623hm2（48.935亩）土地（土

名鸵鸟场），用于建设拌合站、堆料场等临时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第三次修正)、《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损毁土地进

行复垦，鹤山市一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

扩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委托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复垦方案，

参照项目区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对项目区的土地资源状况、自然生

态环境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明确本项目损毁土地情况。

表 2-1 土地复垦区面积汇总表

土地现状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占总面积比重（%）

编码 名称

已损毁
031 有林地 0.1459 4.47

202 建制镇 3.1164 95.53

合计 / / 3.2623 100
备注：上述表格数据不闭合，是由于小数进位造成，所有面积描述以上述表格为准。

（二）土地利用状况

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

场临时用地需临时占用土地面积为 3.2623hm2（48.935亩），需复垦的土

地面积为 3.2623hm2（48.935亩），土地利用现状为有林地和建制镇，不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土地权属为国有用地。

表 2-2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分类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面积

（hm2）

占复垦责任范围

面积比例（%）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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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权属状况

该临时用地土地所有权属为国有土地，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已取得临时用地批复（鹤山市自然资源局批）。

（四）土地损毁状况评估

省道 S270 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

汉村鸵鸟场临时用地项目分区为拌合站和材料堆放区两个功能

单位。根据现场实地勘察与测算，临时用地已经造成了破坏，

项目区已损毁土地面积 3.2623hm2（48.935 亩），项目区土地损

毁形式主要为压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土

地复垦规定》，把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确定为 3 级标准：一级

（轻度损毁）、二级（中度损毁）、三级（重度损毁）。具体评价

标准及临时用地损坏程度分析评价见表 2.1-3、2.4-4。

表 2-3 压占地损毁程度评价因素及等级标准表

类型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地表变化
压占面积 <10公顷 10-100公顷 >100公顷

排土高度 <10米 10-30米 >30米

压占地性质

砾石含量 <10% 10%-30% >30%
有机质含量下降 <15% 15%-65% >65%

土壤污染 轻度 一般 有毒

pH值 6.5-7.5 4-6.5、7.5-8.5 4.5<、>8.5
稳定性 地表稳定性 很稳定 稳定 不稳定

表 2-4 临时用地损毁程度分析评价表

类型 评价因子 实地勘察结果 评价等级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0.1459 4.47%

小计 0.1459 4.47%

20 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202 建制镇 3.1164 95.53%

小计 3.1164 95.53%

合计 3.26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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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变化
压占面积 3.2623公顷<10公顷 轻度损毁

排土高度 h=1.5m<10m 轻度损毁

压占地性质

砾石含量 10%-30% 中度损毁

有机质含量下降 15%-65% 中度损毁

土壤污染 轻度 轻度损毁

pH值 6.5-7.5 轻度损毁

稳定性 地表稳定性 很稳定 轻度损毁

由表 2-4 中各评价因子和实地勘察结果可知，该临时用地损毁程度

为中度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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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垦规划设计情况

（一）土地复垦目标

项目复垦应当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原则，合理制定施工组织

方案，预防水土流失，通过施工场地平整、覆土、植被恢复等工程措施，

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对临时用地已完成复垦地块进行综合治

理、全面规划、综合整治加强田、水、路等的综合配置。

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

场临时用地主要用于建设拌合站、堆料场等临时设施，临时用地复垦责

任范围为 3.2623hm2（48.935亩），根据鹤山市 201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成果，现状地类为有林地 0.1459hm2，建制镇 3.1163hm2。

表 3-1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面

积（hm2）

占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比

例（%）

复垦后面

积（hm2）

占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比

例（%）

面积增减

情况

（hm2）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0.1459 4.47% 0.1459 4.47% 0

小计 0.1459 4.47% 0.1459 4.47% 0

20
城镇村

及工矿

用地

202 建制镇 3.1164 95.53% 3.1164 95.53% 0

小计 3.1164 95.53% 3.1164 95.53% 0

合计 3.2623 100% 3.2623 100% 0

（二）土地复垦原则

（1）土地规划本着合理利用土地，改善生态环境，改变复垦区内居

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为原则。

（2）排灌工程布局本着因地制宜，局部调整，适合分片灌溉，集中

管理的原则。

（3）田块划分本着有利于排灌，减少田埂占地面积，因地制宜地进

行合理规划，适合农业的发展需要。

（4）道路工程布局本着充分利用现在路基，合理布置田间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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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利于居民的生产、生活为原则。

（5）经济上本着适用、节约的原则。

（三）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1、本方案拟将临时用地项目区复垦为有林地、村庄，根据《土地复

垦质量控制标准》（TD/Y1036-2013），主要质量要求如下：

表 3-2 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林地）

复垦方向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林地 有林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30

土壤容重/（g/cm³） ≤1.5

土壤质地 砂土壤土至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25

PH值 5.0-8.0

有机质/% ≥1

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设

标准要求

生产力水平
定植密度（株/公顷）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1607）要求

郁闭度 ≥0.35
表 3-3 建设用地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复垦方向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建设用地

景观 —— 景观协调，宜居

地形 平整度 基本平整

稳定性要求 地基承载度
满足《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要求

配套设施 防洪 地基设计标高符合防洪要求

（四）复垦工程设计

根据复垦方案，临时用地主要的工程技术措施包括土壤重构工程和植

被重建工程，分为场地清理工程、土地平整工程、生物化学工程、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的建设。施工场地对土地的破坏性在不同施工区域各

不相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如下工程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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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地清理工程：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需拆除硬底化地面、地上

临时构筑物，对地面残留的建筑材料垃圾进行清理、搬运余渣。地上的

搅拌设备由施工单位自行拆除，进行回收利用，拆除费用不纳入本方案。

（2）土地平整工程：在临时构筑物施工建设过程中，对土地进行过

平整，在拆除地面临时构筑物、清运混凝土残渣后，将进一步平整，对复

垦区土地进行适当的挖填，防止土壤流失。对有林地复垦单元的土地还需

进行松土翻耕，保证植物能有适宜的土壤生长环境。

（3）生物化学工程：待复垦土地复垦方向为有林地的区域，在平整

场地之后，采取土壤施肥的措施进行土壤改良。

（4）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土地平整完成后，场地内为裸

露的土面，易发生水土流失，因此，需采取必要的生物工程措施，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本项目主要是采用种植乔木+草本的方式进行植被重建。考虑

到复垦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充分调查临时用地周边植被及当地乡土植物

后，确定乔木选用大叶相思树，草籽选用狗牙根。

经过前期的复垦措施，复垦区土地形成的边坡小于 25°，复垦范围

内均为平坦场地，场地适宜进行林草的种植。树苗采用坑栽种植，在土壤回

填时，掺加有机肥进行改良。在有林地复垦单元内撒播草籽，不喷除草剂，

要注重表层根的保护。

表 3-4 复垦单元土地复垦工程量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清理工程

1 机械拆除无钢筋混凝土 m2 4050.00

2 挖掘机装自卸汽车运混凝土残渣 m3 729.00

3 （表土清理）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推土

距离 20～30m m3 2857.30

4 （运弃）1m3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运距

2～3km~自卸汽车 5T m3 2857.30

（二） 土地平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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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翻耕 3.2623

（三） 生物化学工程

1 土壤培肥（有机肥） t 6.84

（四） 植被重建工程

1 种植大叶相思树 株 3768.00

2 撒播草籽 m2 316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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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复垦验收情况

（一）验收实施情况

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复垦义务人，依据复垦方案组织自行

验收工作，现场收集复垦区及周边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土地

利用现状与权属、项目基本情况等与土地复垦有关的资料，核实以下：

土地复垦计划目标与任务完成情况、规划设计执行情况、复垦工程质量；

土地权属管理、档案资料管理情况；以及工程管护措施。并就复垦情况对

土地所有权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及相关权益人进行公众调查，听取各

方意见。最后依据各方协调论证结果及自行验收情况，编制了相应的复垦

验收材料。

复垦验收材料的编制是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是对土地复垦验收情况的总结，有利于加强

土地复垦管理，最终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根

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此阶段为

复垦义务人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的自行验收，临时用地已通过了自行验收，

认定已完成复垦任务，质量达标。

（二）土地复垦目标完成情况

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

场临时用地需临时占用土地面积为 3.2623hm2（48.935亩），需复垦的土

地面积为 3.2623hm2（48.935亩），土地利用现状为有林地和建制镇，不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土地权属为国有用地。复垦率为 100%。具体见下

表。

表 4-1 土地复垦区面积汇总表

土地现状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占总面积比重（%）

编码 名称

已损毁 031 有林地 0.1459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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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建制镇 3.1164 95.53

合计 / / 3.2623 100
备注：上述表格数据不闭合，是由于小数进位造成，所有面积描述以上述表格为准。

（三）土地复垦工程完成情况

复垦区总面积为 3.2623hm2（48.935 亩），其中复垦为有林地

0.1459hm2，复垦为建制镇 3.1164hm2，复垦工程设计主要包括清理工程

（包括拆除无钢筋混凝土）、土地平整工程（土方开挖、土地翻耕）、生

物化学工程（土壤培肥）、配套工程（修建土沟）、植被重建工程（复垦

方向为有林地和建制镇的地块种植大叶相思和撒播草籽）。

（1）清理工程

根据施工图纸的施工工艺及现场施工情况，复垦区主要功能用途为

拌合站、材料堆场等临时设施，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包括机械设备和可

移动的集装箱房，根据复垦区功能分区及设计平面图，需拆除 18cm厚

无钢筋混凝 4050.00m2，拆除无钢筋混凝土 729.00m3，主要位于拌合站

区域。集装箱房及机械设备由用地单位自行拆除；详见表 4-2。

清除的建筑废弃物运送至省道 270主线工程的废弃物放置点，运输

距离约 2km。

表4-2清理工程量统计表

单项名称 面积（m2）
硬化厚度

（cm）

拆除拆除无钢

筋混凝土和浆

砌砖（m3）

备注

拌合站区域 4050 18 729.00 /

合计 / / 729.00 /

（2）土地平整工程

A、土方开挖

在清理工程完成后，需要对压占地块的表层土进行挖除，开挖土方

可以运输到距离临时用地以外 2km处的指定堆放点统一处理。土方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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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2.8573hm2，平均深度 0.1m，土方开挖量为 2857.30m3。

B土地翻耕

在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施工建设时，已对复垦区进行过夯实，因而

清除压占地块的回填土后，需对压占的土地进行翻耕 30cm，耕作层回填

后再翻耕一次，保证植物能有适宜的土壤生长环境。共需进行 1次翻耕，

面积为 3.2623hm2。

（3）植被重建工程

根据复垦区所在地气候、土壤、水土流失、经济效益等特点，确定

复垦区复垦方向为有林地和建制镇的种植大叶相思和撒播草籽。大叶相

思种植面积为 3.2623hm2，种植密度按 70株/亩，共种植大叶相思 3768

株，撒播草籽 3.1618hm2。

（4）生物化学工程

在项目加工区前期施工和后期使用过程中长期被压占，会导致土壤

肥力有所损失。因此本着因地制宜、经济的原则，复垦为草地区域每亩

可施 25kg有机肥，后续追肥在每年冬季或早春，在草地上施有机肥料，

这不仅能增加肥力，还可疏松土壤，提高土壤透气性，有利于草坪根群

的更新；另外大叶相思树苗施用有机肥 1.5kg/穴，项目区共种植大叶相

思 3768株，撒播草籽 3.1618hm2，共施用有机肥 6.84t。

（5）配套工程

灌溉与排水工程：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定》（GB50288-2018），

为最大限度满足项目区植物正常生长的用水需求，需对项目区里面灌水

用水量进行调查分析，参照《广东省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

计指南》（试行）以及项目区已有项目的资料。为保证复垦区排水通畅，

本项目设计新修土沟 1条，长 168m，底宽 0.4m，深 0.4m。具体参数见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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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土沟横断面设计图

表 4-3 复垦工程量统计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一） 清理工程

1 机械拆除无钢筋混凝土 m2 4050.00

2 挖掘机装自卸汽车运混凝土残渣 m3 729.00

3 （表土清理）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推土

距离 20～30m m3 2857.30

4 （运弃）1m3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运距

2～3km~自卸汽车 5T m3 2857.30

（二） 土地平整工程

1 土地翻耕 3.2623

（三） 生物化学工程

1 土壤培肥（有机肥） t 6.84

（四） 植被重建工程

1 种植大叶相思树 株 3768.00

2 撒播草籽 m2 31681.00

（四）规划执行情况

规划设计执行结论：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

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场临时用地主要用于建设拌合站、堆料场等临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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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临时用地复垦责任范围为 3.2623hm2（48.935亩），根据鹤山市 201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现状地类为有林地 0.1459hm2，建制镇

3.1163hm2。复垦率达到 100%。

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

场临时用地使用时间约为两年（2021年 6月-2023年 5月），使用期限届

满之日起 1年内（2023年 6月-2024年 5月）完成复垦工程并通过验收，

后续预留 2年管护期（2025年 6月-2026年 5月）。

临时用地已按照复垦规划设计，高质量施工完成土壤重构工程、植

被重建工程。临时用地植被长势良好，复垦效果良好，基本满足种植条件。

临时用地已恢复种植条件，土层厚度、表土层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

土壤质地、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植被等 7项全部达标。土壤重金属元

素检测数值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限值，复垦区不涉及土壤污染，临时用地各地类整体

复垦质量符合标准，土壤质量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要求。

综上所述，临时用地规划设计执行到位，达到复垦方案的设计要求，

复垦后土地质量达到标准。

土地复垦控制质量情况：根据复垦方案，复垦林地采用东南沿海山地

丘陵区土地复垦控制标准。依据复垦后土壤检测（报告编号：

JMZH20230911031），pH值 6.75，土壤有机质含量 3.1%，表层土壤质地

为砂质粘壤土，八项重金属含量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要求，八项重金属均未超出标准值，不

存在土壤污染风险。

按照验收调查情况，临时用地复垦后各指标均符合复垦方案要求，

复垦控制质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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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复垦方

向

指标

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实地情况 复垦标准

林

地

有

林

地

土壤

质量

有效土层厚

度/cm ≥30 >30 合格

土壤容重/
（g/cm³） ≤1.5 1.39 合格

复垦方

向

指标

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实地情况 复垦标准

土壤质地 砂土壤土至壤质粘土
砂质粘壤

土
合格

砾石含量/% ≤25 ≤25 合格

PH值 5.0-8.0 6.01 合格

有机质/% ≥1 1.12 合格

配套

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

设标准要求

道路通达

度达到

100%
合格

生产

力水

平

定植密度

（株/公顷）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

程》（LY/T1607）要求
10000株/

hm2
合格

郁闭度 ≥0.35 ≥0.35 合格

土地复垦工程质量情况：根据复垦方案，各复垦工程包括土地重构

工程、植被重建工程。

根据施工跟踪及验收调查，临时用地复垦工程各单项均已全部完工，

施工质量合格，具体如下所示：

表 4-6 工程量及工程质量统计表

工程内容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完成情况及工

程质量
备注

土地重

构工程

清理废土 m³ 2857.30 100%，合格 ——

废土外运 m³ 7636.30 100%，合格 ——

土地翻耕 hm² 3.2623 100%，合格 ——

土壤培肥 t 6.84 100%，合格
监测管护期内按照

每年两次投放完

植被重

建工程

种植大叶相思树 株 3768.00 100%，合格 ——

撒播草籽 kg 31681.00 100%，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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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垦验收自评

本项目复垦工程包括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构工程。临时用地的清理

符合设计要求，实际拆除工程量与规划设计基本一致，所清理建筑垃圾已

按照复垦方案处理完毕；拆除清理后进行土地内部平整，削高填洼，平整

度合格；覆土厚度达标，质量满足种植要求；现场排灌设施达到设计标准，

能满足生产使用。

综合上述，评定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搅拌站临时用地土地复垦

规划设计执行到位，达到复垦方案的设计要求，复垦后土地质量达到标准，

复垦质量合格。验收地块通过了土地复垦义务人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验收，临时用地复垦后各项指标符合复垦方案设定标准及相关政策文件

要求，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自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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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权属管理

临时用地涉及的 1个复垦地块位于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场，土

地权属归鹤山市粤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为顺利建设省道 S270线鹤

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及周边基础配套工程，提供土石方及混凝土材料服务，

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土地租赁方式向鹤山市粤荣农牧发展有限

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地块无权属纠纷，土地复垦前后不涉及土地权属调

整。土地复垦工程、复垦措施及复垦效果已获得土地权属人认可。

省道 S270线鹤城至杜阮段扩建工程涉及鹤山市共和镇平汉村鸵鸟

场临时用地土地复垦项目责任人及管护责任人均为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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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期管护措施和责任

复垦验收后，为确保项目复垦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

益，用地单位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将土地交还土地权属人鹤山市

粤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土地权属人出具移交确认书，并确认由土地权

属人负责后续管护工作，管护期为两年。理清管护责任后，责任人需落

实复垦地块管护职责、管理后管护资金，保障项目工程设施的安全使用

及复垦植被的存活，不得随意改变地块用途。

（一）大叶相思树病虫害防治措施

1、病害防治

（1）叶部病害防治加强抚育管理，增强通风透光，减少林分湿度，

增强树势和抗病能力。清除林间病源，摘除病部烧毁或土埋，消灭侵染

源。在病害发生前或发生初期即每年 3月~4月，喷施 80%代森锰锌可湿

性粉剂 1500倍~3000倍液等保护性杀菌剂进行防护。病害发生后，用具

有保护、治疗、内吸作用的杀菌剂进行防治。

（2）枝梢、树干病害防治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菌肥增强树体抗病力，

壮树防病。压低林间病源，春季树体萌芽前，刮除枝干上的病斑，剪除

弱枝、病枝和死枝，清除死树和病树，及时销毁；生长季节，发现新生

病斑及时刮治，发现枯死枝条立即剪除，修剪后剪锯口和刮治伤口及时

涂抹 4波美度~5波美度石硫合剂防止病菌侵入。发病较轻时，在叶面、

主干、主枝喷洒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000倍~2000倍液：发病较重

时，对主干、大枝全面涂刷 25%戊唑醇乳油、25%叱唑醚菌酷乳油、3%

唾霉酮可湿性粉剂等杀菌剂，使用浓度为药剂建议浓度的 10倍，淋刷 2

次，每次间隔 10d~15d，交替使用。药剂使用要求按 GB/T8321执行。

（3）根部病害防治

育苗时，苗圃进行土壤消毒，施生石灰 0.075㎏/hm2 或 1%硫酸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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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kg~0.03㎏/hm2。发现病株立即挖出烧毁，并用 20%石灰水灌注染

病植株周围的土壤进行消毒，或用 10%~20%的酸性升汞水或 1%硫酸铜

灌根。

2、害虫防治

（1）叶部害虫防治物理措施：利用大多数蛾类成虫具趋光性特性，

5月~10月在林间悬挂杀虫灯诱杀成虫，悬挂高度距地面 110cm~140cm，

灯距 80m~100m；或利用大多数鳞翅目害虫喜黄色的特性设置黄色胶板

诱杀生物措施：幼虫 3 龄前将含抱量为 1.0×108 个抱子/g1 的绿僵菌

Ma1291-2菌土均撒于寄主树冠下周围土层，施菌量为 300㎏/hm2；6月

上旬再喷施浓度为（1.0±0.5）×108个孢子/mL1跑子悬浮液的白僵菌B187

菌粉。化学措施：低龄幼虫期喷施 2%阿维菌素乳油 1000倍~1500倍液

或 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1000倍~2000倍液，连续喷施 2

次~3次，每次间隔 10d~15d，交替使用：发生严重且喷药困难的高大树

体，在主于基部约 1m处打孔注入 5%氯虫苯甲酷胺悬浮剂 1000倍液等

药剂 10ml，注药后用泥土封口：对有上下树于和越冬后上树习性的害虫，

在树上喷施 2.5%溴氰菊酷乳油 3000 倍~5000 倍液。药剂使用要求按

GB/T8321执行。

（2）枝梢、树干害虫防治营林措施：加强栽培管理、剪除受害枯枝，

清除传播源。物理措施：利用蛾类成虫具趋光性特性设置黑光灯进行诱

杀，悬挂标准同叶部病虫害防治要求。生物防治措施：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于早上朝露未干时，用白僵菌（菌粉含抱量 220.6×108个/g1）

进行喷粉或施放粉炮防治，菌炮粉重 125/个 1，粉炮用量为 60个/hm2，

喷粉用量为 7.5㎏/hm2。化学措施：4月~5月，对新梢喷施 5%氯虫苯甲

酰胺悬浮剂 1000 倍~3000 倍液、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1000 倍

~3000倍液或 10%呲虫啉可湿性粉剂 2000倍~3000倍液，夏梢抽梢时再

喷施一次；6月下和 7月上幼虫孵化后在危害部位涂抹或树干基部约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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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打孔注射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30倍~50倍液 10ml。药剂使用要求

按 GB/T8321执行。

（3）根部害虫防治利用蝼蛄、金龟子、地老虎成虫具趋光性特性用

黑光灯诱杀，黑光灯悬挂标准同叶部病虫害防治要求。利用蝼蛄对未腐

熟的农家肥具趋向性的特性，用新鲜牛马粪进行诱杀；利用地老虎对新

鲜杂草有趋向性特性，将新鲜杂草 10kg 喷施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1000 倍~3000 倍液摆放在林间，诱杀幼虫。药剂使用要求按 GB/T8321

执行。

（二）狗牙根病害防治措施

1、叶部病害防治

选择适宜的立地条件，加强林地管理，促进幼林健壮生长，提高树

势和抗病能力。注意林地卫生及时清除病叶集中烧毁，消灭侵染源，防

止传播。发病初期，在发病区及其周围喷洒 1%等量式波尔多液，或者

70%甲基硫菌灵 1000倍液、或 75%百菌清 1000倍液进行防治，连续喷

洒 2次~3次。

2、枝干病害防治

选育抗病品种，加强苗木检疫，防止病害传播到新区或无病区。加

强抚育，提高抗病力，避免枝干受到损伤。发病初期，喷洒 70%甲基硫

菌灵 1000 倍液，或 10%苯醚甲环唑 200 倍液。主干溃疡可用外科手术

刮除，然后涂上波尔多液。发现重病株或病枝，及时清除烧毁。

3、根部病害防治

做好林地的抚育，注意开沟排水，切忌积水。避免在发病地培育苗

木；加强检疫，选用无病健壮苗木造林。在种植前用高锰酸钾（0.7%~1%）

等药剂进行土消毒。一旦发现病苗病株，立即拔除销毁：并在发生地及

其四周喷撒高酸钾（1%）或漂白粉（1%）消毒，或用甲基硫菌灵 1000

倍液淋洗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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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预期效益

（一）社会效益

（1）按照土地复垦规划，通过对土地破坏地区的综合整治，改善了用

地区的生态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的继续发展。

（2）该复垦方案实施后，不仅防止了水土流失，还有效地提高了土地

的生产率，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并增加了环境容量。

（3）项目实施后，对破坏区域的有效治理，可以很好地保证用地区的

安全生产。

（二）生态效益

对生产破坏和扰动土地及植被进行土地复垦是实现生态效益的重要措

施。因此在本方案中，要对生产破坏的有林地尽量恢复其原有功能。对于

破坏区根据整治后的形状设计，按照“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治理，

建立起新的土地利用生态体系，形成新的人工和自然绿色景观，尽量使得

地区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小到最低，使得地区周边的生态环境有大的

改观。

（三）经济效益

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后，形成工程和生化措施相结合的综合复垦

工程体系，对因本项目损毁土地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有效地恢复和治理，有

效地减少因项目损毁土地所造成的危害，项目区和周边环境得到有效的保

护。通过复垦措施的实施，结合对项目区未来土地利用的构思，适当引导

农民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使项目区的农业生产结构更趋合理。复垦面

积为 3.2623公顷，土地复垦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增强了临时用地及周边地区广大人

民群众、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意

识。土地复垦资金投入与使用，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对促进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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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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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档案管理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档案实行专人收集、专人管理、专柜存放。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人加强监督和协调，定期抽查档案人员上岗工作情况，

定期督促检查项目归档文件材料收集工作，及时处理档案收集整理过程有

关困难和问题。

按有关规定对文档资料进行管理。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确保档案材料

的完整。档案管理人员按照归档文件材料内容，及时催报，检查质量，上

交归档。对缺项或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归档文件材料，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

改补齐，对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和检查验收等各个环节形成的

各类技术资料都能及时收集、整理齐全，按照项目归档资料分类表分门别

类归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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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验收结论

2023年 7月，江门筑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搅拌站临时用地通过了土地

复垦义务人鹤山市粤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验收，认为达到了复垦后有林地

0.1459hm2，复垦为建制镇 3.1164hm2，已完成复垦 3.2623hm2，复垦率 100%

的目标；完成了复垦方案设计的复垦工程，质量合格，复垦效益明显。复

垦用地各项指标符合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和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江门筑

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自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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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

（一）相关文件

附件 1 临时用地复垦方案批复

附件 2 临时用地租用合同

附件 3 土地使用权人意见书

（二）附图

附图 1 宗地图

附图 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附图 3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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